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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與職責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1989年成立，是

負責監管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獨立法定機構。

我們的使命
作為全球其中一個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監管機構，

證監會一直致力加強和維護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誠信、

秩序及競爭力，令業界、廣大投資者以至整個香港社會

獲益。

我們的職責
《證券及期貨條例》界定和規範了證監會的工作，並訂明

本會的權力、角色和責任。

本會的監管目標

證監會

維持及促進公平、有效率、具競爭力、具透明度
及有序的證券期貨業界

協助公眾了解業界運作

保障廣大投資者

盡量減少業內的罪行及失當行為

降低證券期貨業的系統性風險

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穩定

《證券及期貨條例》在2012年作出修訂，擴大了本會在投

資者教育方面的法定目標，我們自此將推行教育的職能

轉授予全資附屬機構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投委會）。

投委會專責在香港推廣及提供免費且持平公正的投資者

和理財教育。

本會在2003年成立的另一家附屬公司投資者賠償有限公

司，負責管理向投資者賠償基金提出的索償。當有經紀

行違責時，該基金可為投資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我們的監管職能
本會的監管工作涵蓋五個主要範疇。我們在“一個證監會”
的理念下採取全方位的策略，善用所有監管工具及匯聚

專業卓識，藉以履行本會的目標。

企業活動

■ 監督香港的上市及收購事宜（包括上市申請審閱）、有

關上市公司的披露要求、企業行為，以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上市相關職能

■ 當某項建議交易可能會危及投資者或公眾的利益時，

及早介入有關企業個案 1

■ 反對上市申請及上市公司擬進行的交易，或指示聯交

所暫停上市公司股份的買賣

■ 每天監察公司公告以識別失當行為或不合規的情況，

並促使投資者在合併等企業活動中得到公平對待

中介人

■ 為在香港市場上營運的公司和人士訂立標準及資格 

準則

■ 透過非現場監察及現場視察對持牌中介人進行監管，

以確保它們財政穩健及符合業務操守規定

■ 盡早發現風險，並適時介入以防風險蔓延

■ 發出指引以提高業界對新興問題的警覺，並鼓勵業界

秉持恰當的操守標準

1 運用《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權力，及在較廣泛的情況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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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 就監管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制訂政策，並支持相關措

施，以發展香港作為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國際資產及財

富管理中心和基金的首選註冊地

■ 就銷售予香港公眾的投資產品維持一套穩健的監管

制度

■ 在認可投資產品及監察有關產品是否遵守披露要求和

其他規定方面，扮演把關者的角色

市場

■ 制訂多項政策，以促進市場基礎設施的發展及加強與

內地和國際市場的聯繫

■ 協助減低香港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及增強其韌性

■ 監督香港的市場營辦機構，包括交易所、結算所、股

份登記機構及另類交易平台

執法

■ 透過監察、調查及紀律處分，打擊香港市場上各種罪
行和失當行為，以維護市場的誠信及保障廣大投資者

的利益

■ 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及內地與海外監管機構合作進行
調查

■ 在適當情況下向法庭申請強制令和補救命令，以減輕
市場失當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市場發展
我們致力擴大本港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並完善市場

基礎設施，從而在保障投資者利益的前提下，締造一個

可讓眾多市場參與者及企業得以穩健及持續增長的環境。

我們亦積極推動創新，並持續審視本會的監管範圍，以

確保監管框架清晰而且健全，能夠容納科技發展。

監管合作
為確保香港的監管框架符合國際標準，本會積極參與國

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和其他全球標準制訂機構的

工作。隨著內地金融市場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我們與

本港及內地有關當局在監管及市場發展舉措方面緊密合

作，以支持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

傳訊及教育
我們與業界人士和投資者緊密溝通，讓他們更深入了解

本會的工作和背後的理念。我們透過外展活動闡述本會

的職能、政策以及特定議題，以促進業界合規，並及早

獲取他們對建議規則修訂的意見。此外，我們推廣投資

者教育並與投委會合作，以打擊金融詐騙及協助公眾了

解市場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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